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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宁县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

服务便民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宁“放管服”组办〔2020〕11号

关于做好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建立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

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》及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通知》，为彻底贯

彻落实“好差评”制度，切实增强政务服务意识，为企业和群众

提供全面规范、公平公开、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，现就进一步推

进“好差评”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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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体系，实现已经与“好

差评”系统对接的政务服务平台、各业务办理系统，县政务服务

中心、分中心，及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、评价

对象全覆盖、服务渠道全覆盖。强化服务差评整改工作，形成评

价、反馈、整改、监督的全流程闭环机制，年度差评整改率达到

100%。

二、抓住重点任务，推进全面工作

（一）厘清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业务系统与“好差评”系统

的对接情况。县直各部门对照已梳理的政务服务事项，使用本部

门业务系统办件的，确定本部门办理业务使用的系统对应的事项

名称、系统的建设层级，与“好差评”系统的对接情况。积极与

对应上级部门沟通，了解本部门的部建、省建、市建系统的对接

情况，实现“好差评”线下评价对接工作，并指导各乡镇本系统

的相关工作。统一使用市级“一站通”审批系统的由县政务服务

中心负责好差评系统对接及业务指导。通过线上线下全面融合，

确保做到政务事项、服务渠道、评价对象全覆盖。

（二）畅通评价渠道，主动提醒和引导企业、群众自主评

价。

1.现场服务“一次一评”。政务服务中心、各乡镇便民服务

中心要在业务办理窗口的醒目位置设置评价器或者评价二维码，

方便办事企业和群众自主评价，按照一次政务服务可评价一次的

原则，办事企业和群众每次办件后均可以进行一次评价。政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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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、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要设置提醒标识，提醒群众进行评

价，窗口工作人员对每一次办件都要做到主动提醒，引导办事企

业和群众按照“好差评”各项指标进行自主评价，做到线下办件

有效评价率100%。

2.网上服务“一事一评”。政务服务中心、各乡镇便民服务

中心及各分中心加大对“好差评”工作的宣传力度，引导企业和

群众网上办件后，积极参与政务服务评价。对没有做出评价的，

窗口办事人员积极与办事企业和群众联系，补充评价，做到线上

办件有效评价率100%。

3.社会各界“综合点评”。县行政服务中心、乡镇便民服务

中心、村级便民服务站要在醒目位置设置投诉意见箱，公布咨询

电话、监督电话、监督平台、电子邮箱等评价方式，主动接受社

会各界的综合性评价。聘请“政务服务社会监督员”，定期进行

评价；不定期邀请企业和群众，通过召开座谈会主动接受评价；

定期组织社会组织、中介组织、研究机构等对政务服务状况进行

专业、科学、客观的评估评价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
4.政府部门“监督查评”。积极开展政务服务调查，对新出

台的利企惠民政策、新提供的服务项目以及直接关系企业和群众

切身利益的重点服务事项，及时了解政策知悉度、办事便利度、

服务满意度等情况。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参与评价的企业和群

众，开展回访调查。根据本乡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、本部门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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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，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政务服务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服务

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强化服务差评整改。政务服务中心、各便民服务中心

（站）要建立差评和投诉问题调查核实、督促整改、回复反馈机

制、监督完善的全流程工作机制。按照“谁办理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安排专人回访核实。对已核实的差评，确定整改时间，建立

整改台账，整改结果及时向评价人反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三、建立长效机制，规范日常操作

（一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各有关单位要指定专人每日登陆

系统查看本单位差评情况，确保“差评”得到及时有效整改。政

务服务中心督促各部门及时改进窗口服务水平。差评 10 日内未完

成整改的，将情况通报至办事部门分管领导处；若 15 日内未完成

整改，通报至办事部门主要领导。

（二）落实首办责任。建立“好差评”首问负责联络队伍，

各有关单位明确一名“好差评”首问责任人，对照差评问题事

项，按照“谁办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各业务办理部门第一时

间进行整改，落实首问责任人进行回访核实，在 1 个工作日内与

当事人完成有效沟通。

（三）加强申诉审核。对有疑问的差评事项，各单位要先与

政务服务中心沟通，再通过系统进行申诉。政务服务中心要在 3

个工作日内完成部门差评申诉审核。部门整改后若评价者再次差

评或者 5 个自然日内未评价的，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回访符合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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